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音樂廳 

防災因應對策及緊急應變控制計畫 

一 、目的： 

為迅速、有效因應建築物重大突發緊急災害及事件，保護人員安

全及災後復原緊急補救措施，以減少事件發生造成的損害。 

二、任務編組： 

因應意外及災害事件發生時，能迅速有效運用人力、物資維護建

築物及人員安全，成立緊急應變小組處理及通報，俾利迅速復原

及回復運作。 

三、緊急應變機制： 

緊急應變小組成員在災害發生後，為儘速進行事故排除，確保發

生災害地點安全無虞，應立即通報並進行評估建物及設施受損情

形，並搶救復原。 

四、相關人員避難疏散： 

如遇地震或災害發生，相關避難疏散步驟如下： 

（一） 地震災害： 

1、 現場工作人員： 

(1) 如遇地震（國家級警報），第一時間應就地於安全區

域蹲護頭部。 

(2) 於地震歇時，速開啟逃生出口並開啟觀眾席燈光。 

(3) 由現場舞台監督及前台經理與團隊溝通，確認是否停

止演出，並由舞台監督依現場狀況即時與外部相關單

位（消防局、醫療單位等）溝通。 

(4) 如確認停止演出，速引導現場參觀人員及民眾避開災

害掉落物並依疏散避難圖（如附圖 1、2）離開，如有

高齡者、身心障礙者求助，通報現場舞台監督及前台

經理並由前台經理調度專員引導及物資（輪椅）協

助。 

(5) 震後如有火災情事，依火警方案處理。 

(6) 如有傷者，須即刻連絡醫護單位。 



2、 參觀人員及民眾： 

(1) 如遇地震（國家級警報），第一時間應就地於觀眾席

蹲護頭部。 

(2) 依現場工作人員指示（疏散避難圖）離開避難。 

（二） 火警： 

1、 現場工作人員： 

(1) 如遇火災警報鳴響或發現火災情事，應立即確認事故

地點。 

(2) 依現場判斷火勢，通報現場舞台監督、前台經理、各

工作人員及外部相關單位（消防局、醫療單位等），

如能以有限人力及現場消防設備撲滅，應立即進行撲

滅。 

(3) 開啟排煙設備，引導現場參觀人員及民眾循疏散避難

圖（如附圖 1、2）從最近之出入口往外向下避難逃

生至安全區域後，迅速將防火門關閉形成防火區劃，

阻隔火勢擴大延燒及濃煙蔓延，如有高齡者、身心障

礙者求助，應通報現場舞台監督及前台經理並由前台

經理調度專員引導及物資（輪椅）協助。  

2、 參觀人員及民眾：依現場工作人員指示（疏散避難圖）離

開避難。 

五、災後復原及檢測： 

進行災後復原作業處理，建築物如有受損，請建築師或結構技師

辦理結構安全評估，並將修復計畫報告首長，以積極處理善後復

原情形。 

六、疏散避難圖（如下附圖）： 

 

  



任務編組執掌表 

職稱 姓名 連絡電話 執掌任務 

組長 謝育哲 (05)2788242 緊急應變及善後復原督導 。 

副組長 林金龍 (05)2788242 緊急應變及善後復原督導 。 

組員 陳嘉麗 (05)2788242 緊急應變及善後復原督導 。 

組員 趙曼妏 (05)2788242 緊急應變及善後復原督導 。 

組員 盧建勲 (05)2788242 
向消防主管機關通報及協助

善後復原處理 。 

組員 現場舞台監督  
向場所內部人員緊急廣播通

報及擔任避難引導。 

組員 現場前台經理  
向場所內部人員緊急廣播通

報及擔任避難引導。 

組員 葉宇立 (05)2788242 協助善後復原處理 。 

組員 簡慧君  (05)2788242 協助善後復原處理 。 

組員 簡 意 (05)2788242 協助善後復原處理 。 

組員 陳巧瑩 (05)2788242 協助善後復原處理 。 

組員 林怡伶 (05)2788242 協助善後復原處理 。 

組員 陳思汝  (05)2788242 協助善後復原處理 。 

 

  



緊急連絡電話表 

單位名稱 電話 

嘉義市災害應變中心  (05)278-2119或1999  

嘉義市政府消防局  119、(05)271-6660  

嘉義市政府警察局  

110、(05)227-4454、 

(05)227-4455 

嘉義市東區區公所  (05)228-9019  

台灣電力(股)公司  

嘉義區營業處  

(05)222-6711  

台灣新光保全(股)公司 

嘉義分公司  

(05)283-1688  

 

  



附圖 1-嘉義市政府文化局音樂廳 1F平面圖暨逃生避難圖 

 

  



附圖 2-嘉義市政府文化局音樂廳 2F平面圖暨逃生避難圖 

 

 

 


